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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
與合格標章請領作業說明

中華民國106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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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電自/電輔監測實務

法規修正後之作業異動說明

既有合格證明轉換說明

新案審驗

延伸車型審驗

換發審驗

合格標章請領作業

宣導事項

承辦人員職責及分機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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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自/電輔監測實務(1/7)
車輛規格規定增修項目-電自尺度

檢測項目 106/1/1前 106/1/1起 110/1/1起

全長 250cm 175cm 170cm

全寬 100cm 75cm 70cm

全高 200cm 115cm 1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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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自/電輔監測實務(2/7)
車輛規格規定增修項目-電自輪胎規格

020 021 (105/7/1起)

輪胎直徑 300mm~420mm 300mm~460mm

輪胎寬度 75mm~120mm 55mm~120mm



3

5

電自/電輔監測實務(3/7)
車輛規格規定增修項目-車身各部設備

020 021 (105/7/1起)

電自(輔) --- 電動自行車與電動輔助自行車不得裝置側方
腳踏板。

電自 ---

電動自行車後方可明顯辨識處應保留足夠空
間黏貼(含懸掛)審驗合格標章，其幾何中心
應位於車輛之縱向中心平面，且審驗合格標
章不得遮蔽車輛後方燈光，審驗合格標章能
從車輛後方明顯辨識，不被遮蔽。

6

電自/電輔監測實務(4/7)
車輛規格規定增修項目-容許誤差

020 021 (105/7/1起)

長度 ---
量測誤差及製造公差之總誤差為正負二
%；總誤差不足正負一公分者以正負一
公分計。

重量 ---
量測誤差及製造公差之總誤差為正負二
%；總誤差不足二公斤者以正負二公斤
計。



4

7

電自/電輔監測實務(5/7)
檢測報告轉換(020→021)

 注意事項

1. 申請者得檢具宣告書申請轉換。

2. 申請報告轉換時，應確認該車型020報告規格是
否符合021尺度及新增規定，若於原020報告已
載明符合者，得免補測；反之，應補測該車種所
對應之規定，補測項目如下。

車種 補測項目

電自(輔) 不得裝置側方腳踏板

電自
1. 尺度

2. 審驗合格標籤黏貼（含懸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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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自/電輔監測實務(6/7)
檢測報告轉換(020→021)

 注意事項

3. 宣告書內容應至少說明：本案車型與原020檢測報
告（報告編號:OOOOOO）規格一致，請協助轉換
021檢測報告或請協助補測OOOO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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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自/電輔監測實務(7/7)
監測作業常見問題

 未以完成車送測，如車殼板件缺件未完整(
如燈具飾板、側方下護蓋板、置物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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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申請者資格
新增代理商之申請者資格及應檢附國外原車輛製造
廠授權代理之證明文件。

 宣告之車輛型式
車輛型式應由製造廠宣告。

 修正合格證格式
合格證格式修正為可登載多個車型。

 增列審驗作業項目
增列延伸車型審驗作業。

法規修正後之作業異動說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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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型式車型
使用之電池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電動二輪車
電池交換系統共通電池審驗規範者，得視為同型
式車型。

 車型族定義及認定原則
指不同車型符合下列認定原則所組成之車型集合：
(一)完成車廠牌及製造國相同。
(二)車輛種類(車別)相同。
(三)車輛製造廠宣告之車輛型式系列相同。

法規修正後之作業異動說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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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應檢附文件

(一)自105年7月1日起電動自行車另應檢附其後方
黏貼(含懸掛)附件四之一審驗合格標章之位置
圖示說明。

(二)車主使用手冊其內容應包括不得擅自變更最大
行駛速率控制裝置注意事項之說明及車主領用
簽收欄位。

(三)各車型「防止擅自變更最大行駛速率」之設計
說明資料。

法規修正後之作業異動說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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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合格標章格式及黏貼(含懸掛)位置

(一)電動輔助自行車：
審驗合格標章應粘貼於下管可明顯辨識處。

(二)電動自行車：
審驗合格標章應粘貼於車頭管或明顯處。

105年7月1日起，申請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且取得審驗
合格證明書之電動自行車，應於車輛後方可明顯辨識
處黏貼(含懸掛)附件四之一之審驗合格標章，以供相
關單位稽查；審驗合格標章之幾何中心應位於車輛之
縱向中心平面。

法規修正後之作業異動說明(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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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修正後之作業異動說明(5/5)
簡化差異

項目 簡化前 簡化後

文件提供方式 提供紙本 可提供電子檔

案件申請 不可併案請領合格標章 可併案請領合格標章

完成車照片、打刻說
明書

提供3份 提供1份

合格標章請領申請單 須提供申請人資訊 不須提供申請人資訊

合格標章請領數量 同一案件每型上限300張 同一案件每型500張

合格標章流水號 編碼方式為01-00001 3月1日起編碼方式為A00001

基本資料表 延伸案須填寫車型族資訊 延伸案不須填寫車型族資訊

車輛型式 不可使用特殊符號 可使用特殊符號

車主手冊 不得內含防擅改設計資料 不得內含防擅改設計資料，
須額外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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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合格證明轉換為多量合格證明之作業方式
如下：

(一)比照新案審驗辦理，應檢附既有合格證明正本。

(二)應屬105年5月3日前已取得合格證明之車型。

(三)應檢附基本資料及各車型諸元規格資料。

(四)106年1月1日起，全長不得超過175公分，全寬
不得超過75公分，全高不得超過115公分。

既有合格證明轉換說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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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既有之電動輔助自行車另須提供車主手冊包括
不得擅自變更最大行駛速率控制裝置注意事項
之說明、車主領用簽收欄位及各車型「防止擅
自變更最大行駛速率」之設計說明資料。

(六)原合格證明對應符合之檢測基準項目視同已審
查合格，所載車型辦理審驗時不須重新申請基
準項目審查，惟新增或變更基準項目或延伸車
型時則須重新進行審查取得審查報告。

既有合格證明轉換說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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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案審驗(1/9)
檢 附 文 件 新案 延伸 換發 合格標章

請領作業

電動(輔助)自行車審查/審驗申請表 ● ● ● ●

申請者證明文件影本 ● ● ● ●

基本資料及各車型諸元規格資料 電自 範例 電輔 範例 ● ●

各車型彩色完成車照片(1式2份) 範例 ● ●

各車型彩色車架號碼位置/編碼說明書(1式2份) 範例 ● ●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安全檢測基準」符合性宣告表 ● ● ●

符合對應檢測基準之審查報告 ● ● ●

各車型車主使用手冊(其內容並應包括不得擅自變更最大行駛速
率注意事項之說明及車主領用簽收欄位)

● ●

各車型「防止擅自變更最大行駛速率」之設計說明資料 ● ●

合格標章請領申請單 (第一次申請時免附) 範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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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案審驗(2/9)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
第3條：

國內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之製造廠、代理商
及進口人，其製造或進口之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自
行車，應經檢測機構或審驗機構依交通部所定安全檢
測基準檢測並出具安全檢測報告，並向審驗機構申請
辦理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且取得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
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並依第11條規定黏

貼(含懸掛)審驗合格標章後，始得行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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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案審驗(3/9)
申請流程說明

核可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含合格證明、完成車照片)。

審驗機構
(約2天)

依申請案進行費用報價及排定檢測、監測(車輛規格規定)時程。

進行車輛規格規定項目檢測、監測。

申請者提送應檢附文件予審驗機構，另可併案提出合格標章申請。提出申請申請者

審驗機構

單位 流程 說明

審驗機構

費用報價及排定檢測、監測

檢測、監測

「新案審驗」流程圖

1.代為製作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一般用紙)。(含合格證
明、完成車照片)

2.以電子郵件寄發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及郵寄發票。

1.依申請者繳交文件進行審驗。

2.進行車輛規格核定及依車型族認定原則、車型規格差異性、安全檢測基
準符合性及有關安全因素等原則辦理審驗並製作審驗報告及合格標章。

檢具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報告(含申請案核准函、合格證明、完
成車照片)，送請交通部核發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

交通部
(約10天)

審驗機構
(約5天)

審驗及核定
車輛規格

函送審驗報告

以電子郵件寄發合格證明書

核可

20

新案審驗(4/9)
應檢附文件

（1）電動(輔助)自行車審查/審驗申請表。

（2）申請者證明文件影本。

（3）基本資料及各車型諸元規格資料。

（4）各車型彩色完成車照片(1式2份)。

（5）各車型彩色車架號碼位置/編碼說明書(1式
2份)。



11

21

新案審驗(5/9)
應檢附文件

（6）「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安全檢測
基準」符合性宣告表。

（7）符合對應檢測基準之審查報告。

（8）各車型車主使用手冊。(其內容並應包括不得
擅自變更最大行駛速率注意事項之說明及車
主領用簽收欄位。)

（9）各車型防止擅自變更最大行駛速率設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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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案審驗(6/9)
注意事項

（1）申請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時，審驗機構
應依規定之審驗作業天數完成各階段審驗作業，或於規定
天數內辦理補件通知或駁回申請。

（2）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之有效
期限為審驗合格日起二年，但檢測項目未符合已公告而未
實施之安全檢測基準者，其有效期限不得逾該項目之實施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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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案審驗(7/9)
注意事項

（3）申請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時，除安全檢
測基準之車輛規格規定項目外，應先取得對應之檢測基準
審查報告，始得申請辦理安全審驗。

（4）電動(輔助)自行車安全檢測基準「二之一、車輛規
格規定」，本項因屬審驗機構核定車輛規格部份，故不屬
檢測機構認可項目之範圍；申請者申請辦理安全審驗時，
除應向檢測機構申請檢測外，應向審驗機構申請檢測基準
「二之一、車輛規格規定」之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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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案審驗(8/9)
注意事項

（5）自105.5.18起審驗合格證明書改以電子檔案以電子
郵件方式寄發予申請者，申請者應確認所提供之電子郵件
地址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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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案審驗(9/9)
取得文件

（1）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

（2）各車型完成車照片。

（3）各車型車架號碼位置/編碼說明書。

（4）合格標章。(併案申請合格標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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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車型審驗(1/7)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
第2條第6項：

延伸車型：指符合車型族認定原則，申請者於原車型

族中擬新增之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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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車型審驗(2/7)
申請流程說明

核可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含合格證明、完成車照片)。

審驗機構
(約2天)

依申請案進行費用報價及排定檢測、監測(車輛規格規定)時程。

如須進行車輛規格規定項目補測時，則進行該項目檢測、監測。 (不需補測
之延伸案可忽略本項。)

提出申請申請者

審驗機構

單位 流程 說明

審驗機構

費用報價及排定檢測、監測

檢測、監測

「延伸車型審驗」流程圖

1.依申請者繳交文件進行審驗。

2.進行車輛規格核定及依車型族認定原則、車型規格差異性、安全檢測基
準符合性及有關安全因素等原則辦理審驗並製作審驗報告及合格標章。

檢具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報告(含申請案核准函、合格證明、完
成車照片)，送請交通部核發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

交通部
(約10天)

審驗機構
(約5天)

審驗及核定
車輛規格

函送審驗報告

以電子郵件寄發合格證明書

核可

1.代為製作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一般用紙)。(含合格證
明、完成車照片)

2.以電子郵件寄發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及郵寄發票。

申請者提送應檢附文件予審驗機構，另可併案提出合格標章申請。

28

延伸車型審驗(3/7)
應檢附文件

（1）電動(輔助)自行車審查/審驗申請表。

（2）申請者證明文件影本。

（3）基本資料及各車型諸元規格資料

（4）各車型彩色完成車照片(1式2份)。

（5）各車型彩色車架號碼位置/編碼說明書(1式
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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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車型審驗(4/7)
應檢附文件

（6）「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安全檢測
基準」符合性宣告表。(如須符合新增或異動
檢測基準時才須檢附)

（7）符合對應檢測基準之審查報告。(如新增或異
動報告時才須檢附)

（8）各車型車主操作手冊。(其內容並應包括不得
擅自變更最大行駛速率注意事項之說明及車
主領用簽收欄位。)

30

延伸車型審驗(5/7)
應檢附文件

（9）各車型防止擅自變更最大行駛速率設計資料。

(10) 合格標章請領申請單。（第一次申請時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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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車型審驗(6/7)
注意事項

（1）已取得之審驗合格證明書，若有新增不同規格車輛，
應向審驗機構提出申請延伸，並注意符合車型族認
定原則。

（2）已檢附且無異動之資料不須重複檢附。

（3）自105.5.18起審驗合格證明書改以電子檔案以電子
郵件方式寄發予申請者，申請者應確認所提供之電
子郵件地址是否正確。

32

延伸車型審驗(7/7)
取得文件

（1）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

（2）各車型完成車照片。

（3）各車型車架號碼位置/編碼說明書。

（4）合格標章。(併案申請合格標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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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發審驗(1/7)

審驗合格證明書之有效期限屆滿前，原申請者
得向審驗機構申請換發，前述合格證明書之換
發，應由審驗機構依交通部已公告實施之各項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規定審驗合格後，並依
交通部規定換發「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
書」。(簡稱「換發審驗」)

34

換發審驗(2/7)
申請流程說明

檢具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報告(含申請案核准函、合格證明、完成車照片)，送請
交通部換發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

「換發審驗」流程圖

流程
說明

提出申請申請者

單位

審驗機構
(約2天)

1.依申請者繳交文件進行審驗。

2.依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符合性及有關安全因素等原則辦理換發審驗並製作審驗報告
及合格標章。

如須進行車輛規格規定補測時，則進行該項目檢測、監測。(不需補測之換發案可
忽略本項)。

審驗機構
(約3天)

依申請案進行費用報價及排定檢測、監測(車輛規格規定)時程。審驗機構

審驗機構

費用報價及排定檢測、監測

檢測、監測

審驗

以電子郵件寄發合格證明書

函送審驗報告

核可 核可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含合格證明、完成車照片)。
交通部
(約10天)

1.代為製作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一般用紙)。(含合格證
明)

2.以電子郵件寄發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不含完成車照片)
及郵寄發票。

申請者提送應檢附文件予審驗機構，另可併案提出合格標章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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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發審驗(3/7)
應檢附文件

（1）電動(輔助)自行車審查/審驗申請表。

（2）申請者證明文件影本。

（3）「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安全檢測
基準」符合性宣告表。(如須符合新增或異動
檢測基準時才須檢附)

（4）符合對應檢測基準之審查報告。(如新增或異
動報告時才須檢附)

36

換發審驗(4/7)
應檢附文件

(5) 合格標章請領申請單。（第一次申請時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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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發審驗(5/7)
注意事項

（1）已取得之審驗合格證明書，有效期限逾期或
有未符合新增、變更之安全檢測基準規定者，應向
審驗機構提出申請換發，於未經審驗合格並取得新
審驗合格證明書前，不得請領、黏貼審驗合格標章，
行駛道路。

（2）逾期失效之審驗合格證明書，原申請者得向
審驗機構重新申請審驗，其失效審驗合格證明書所
載車型符合已公告實施之各項安全檢測基準者，得
免重新辦理該項目檢測。

38

換發審驗(6/7)
注意事項

（3）審驗合格證明書遺失或毀損者，原申請者得
向審驗機構申請補發。

（4）已檢附且無異動之資料不須重複檢附。

（5）自105.5.18起審驗合格證明書改以電子檔案
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予申請者，申請者應確認所提
供之電子郵件地址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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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發審驗(7/7)
取得文件

（1）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

（2）合格標章。(併案申請合格標章者)

40

合格標章請領作業(1/7)

申請者取得105.5.3發佈修正規定之電動(輔助)
自行車審驗合格證明後，應由原製造廠、代理
商或進口人向審驗機構申請合格標章，並應依
規定將其黏貼(含懸掛)於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
自行車後，始得行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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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標章請領作業(2/7)

 105.7.1起

電輔：審驗機構核發之合格標章為
管理辦法附件三之合格標章。

電自：審驗機構核發之合格標章為
管理辦法附件四之一之合格標章。

42

合格標章請領作業(3/7)
申請流程說明

1.依申請者繳交文件進行書面審查申請數量及製作合格標章。
2.郵寄電動(輔助)自行車合格標章及發票。

3.申請者於收到發票後依規定進行繳費。

申請者提送應檢附文件予審驗機構。提出合格標章申請申請者

審驗機構
(約5天)

單位 流程 說明

審查及製作合格標章

「合格標章請領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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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標章請領作業(4/7)
應檢附文件

（1）電動(輔助)自行車審查/審驗申請表。

（2）申請者證明文件影本。

(3) 合格標章請領申請單。（第一次申請時免附）

44

合格標章請領作業(5/7)
注意事項

（1）申請者請領合格標章時，應以已取得型式安
全審驗合格證明之型式為限。

（2）第一次請領合格標章時免附「合格標章請
領申請單」，惟相同型式第二次以後申請
時，應述明前次請領合格標章數量3/4之使用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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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標章請領作業(6/7)
注意事項

（3）申請者領取合格標章時，應攜帶公司大、小
章。

（4）申請者因故無法親自領取時，可提供附件
案件領取委託書指定由他人代為領取。

46

合格標章請領作業(7/7)
取得文件

（1）合格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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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1/3)
 何謂車型族？

指不同車型符合車型族認定原則所組成之車型集合。

 何謂車型族認定原則？ 範例

(一)完成車廠牌及製造國相同。

(二)車輛種類（車別）相同。

(三)車輛製造廠宣告之車輛型式系列相同。

48

宣導事項(2/3)
 何謂延伸車型？

指符合車型族認定原則，申請者於原車型族中擬新

增之車型。

 延伸車型要不要補測或取得新的審查報告？

判定依據請參考檢測代表件及適用原則。

 若須選配零件時是否須辦理延伸？

可於完成車照片加註選配。 完成車照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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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3/3)

 車輛型式是否可使用特殊符號？

車輛型式：指由製造廠宣告之不同電動輔助自行車或
電動自行車型式，並以符號代表。

 所有資料是否均須檢附紙本？

申請者檢附之資料並不限任何形式，如傳真、電子

郵件、可攜式存取裝置等。

50

承辦人員職責及分機表(國產車審驗部)

車安中心 聯絡人 分機 手機 電子郵件

國產車審驗部 吳俊德 專案經理 3120 0988-581560 jake@vscc.org.tw

單位名稱 聯絡人 分機 負責業務

國產車審驗部

黃志全 3116 國產車電動（電輔）自行車之最終覆核審驗

許進發 3136 電動（電輔）自行車申請案之審驗作業

喬宗柏 7236 電動自行車申請案之合格標章請領作業

莊佳俐 3141 電動輔助自行車申請案之合格標章請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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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完 畢
感 謝 聆 聽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電動(輔助)自行車審查/審驗申請表 
 申請案總號：  

申請廠商(者)名稱  申請日期  

申請廠商(者)地址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無工廠者免填） 

 

發 票 地 址  統一編號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電 子 信 箱  傳真號碼  

申請類別 

□1.審驗 (請勾選 D 欄) 

□2.電動(輔助)自行車安全檢測基準項目審查 (請勾選 A，C 欄) 

□3.品質一致性審驗 (請勾選 B 欄) 

□4.合格標章申請（請勾選 E 欄） 

□5.實車抽驗（請勾選 F 欄） 

A 
電動(輔助)自行車安全檢測基準項目審查： 

□新案  □延伸  □變更  □補發  □其他  (原案之申請案總號：   ) 

B 
品質一致性審驗： 

□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審查 □成效報告核驗 □現場核驗 □工廠查核 □其他   

C 

申請電動(輔助)自行車安全檢測基準之項目名稱 

□02車輛規格規定 

□03電子控制裝置 

□04喇叭音量 

□06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 

□07間接視野裝置(照後鏡)安裝

規定 

□08間接視野裝置(照後鏡) 

□09腳架 

□10整車疲勞強度 

□11速率計 

□13電動自行車控制器標誌 

□14燈泡 

□15氣體放電式頭燈 

□16非氣體放電式頭燈 

□17方向燈 

□18車寬燈(前(側)位置燈) 

□19尾燈(後(側)位置燈) 

□20煞車燈 

□21反光標誌(反光片) 

□22電磁相容性 

D 

1.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 

 

2.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 

□新案 □延伸 □換發 □車輛規格規定監測 (地點： ) 

 

□新案 □延伸 □換發 □車輛規格規定監測 (地點： ) 

E 
□1.電動輔助自行車（核准字號：__________________），車型代碼： ，共計 張 

□2.電 動 自 行 車（核准字號：__________________），車型代碼： ，共計 張 

F □ 實車抽驗 

審驗 
單位主管  審查 

單位主管  
監測/查核 
單位主管  業 務 

承辦人員  

合計費用 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備  
註 

1.請於整份申請文件加蓋(簽)正式登錄之公司大小章或簽名。 

2.申請案總號及陰影部份請勿填寫，由本中心處理。 

3.申請廠商(者)地址即是報告收件地址，須為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地址。 

4.若因本申請案產生任何爭議、涉訟事宜，雙方同意以台灣彰化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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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本 資 料(新案方須填寫)  申請案總號： 

申請者名稱  車輛種類(車別) □電動輔助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 

車輛製造廠  車輛廠牌  車輛型式系列  車輛製造國家 
 

 

 各 車 型 諸 元 規 格 資 料  

車輛型式 全 長 
(公分) 

全 寬 
(公分) 

全 高 
(公分) 

車 重 
(不含電池) 

(公斤) 

最 高 車 速 
(公里/小時) 

電 池 
輪 胎 尺 寸 

(公分) 種類 電 壓 
(伏特) 

電 容 量 
(安培/小時) 

 
 
 
 

         

馬 達 電 子 控 制 裝 置 
廠牌 型式 功率(瓦特) 廠牌 型式 

     

 

車輛型式 全 長 
(公分) 

全 寬 
(公分) 

全 高 
(公分) 

車 重 
(不含電池) 

(公斤) 

最 高 車 速 
(公里/小時) 

電 池 
輪 胎 尺 寸 

(公分) 種類 電 壓 
(伏特) 

電 容 量 
(安培/小時) 

 
 
 
 

         

馬 達 電 子 控 制 裝 置 
廠牌 型式 功率(瓦特) 廠牌 型式 

     

備註：本表可自行擴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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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本 資 料(新案方須填寫)  申請案總號： 

申請者名稱  車輛種類(車別) █電動輔助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 

車輛製造廠  車輛廠牌  車輛型式系列  車輛製造國家 
 

 

 各 車 型 諸 元 規 格 資 料  

車輛型式 全 長 
(公分) 

全 寬 
(公分) 

全 高 
(公分) 

輪徑 
(吋) 

車 重 
(含電池) 
(公斤) 

最高車速 
(公里/小時) 

電 池 傳動系統 

種類 電 壓 
(伏特) 

電 容 量 
(安培/小時) 前 後 

 
 
 
 

           

馬 達 電 子 控 制 裝 置 
廠牌 型式 功率(瓦特) 廠牌 型式 

     

 

車輛型式 全 長 
(公分) 

全 寬 
(公分) 

全 高 
(公分) 

輪徑 
(吋) 

車 重 
(含電池) 
(公斤) 

最高車速 
(公里/小時) 

電 池 傳動系統 

種類 電 壓 
(伏特) 

電 容 量 
(安培/小時) 前 後 

 
 
 
 

           

馬 達 電 子 控 制 裝 置 
廠牌 型式 功率(瓦特) 廠牌 型式 

     

備註：本表可自行擴充使用。 





完 成 車 照 片 （車輛型式：  ）  

 
 
 
 
 
 
 
 
 
 
 
 
 
 
 
 
 
 
 
 
 
 
 
 

項 目 單 位 
（公分） 

全 長  

全 寬  

全 高  





車架號碼位置/編碼說明書 

申 請 者  

車輛製造廠 同上述申請者 

車輛廠牌  

車輛型式  

車架號碼打刻放

大圖示 

 

合格標章及車架

號碼位置說明 

 

車架號碼及編碼方式說明 

 





適用日期：105.07.01~110.01.01

申請案總號：
(由審驗機構填寫)

1 二之一、車輛規格規定
電動輔助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
105.07.01 規格 完成車

1.自105.07.01起，各型式之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應符合本點規

定。

2.自106.01.01起，各型式之電動自行車應符合本點4.1規定。

3.自110.01.01起，各型式之電動自行車應符合本點4.2規定。

2 三、電子控制裝置
電動輔助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
97.04.15 一般 完成車

3 四、喇叭音量 電動自行車 97.04.15 一般 完成車

六、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 電動自行車 101.01.01 一般 完成車

十四、燈泡 電動自行車 101.01.01 其他(破壞) 非完成車

十五、氣體放電式頭燈 電動自行車 101.01.01 其他(破壞) 非完成車

1.本項目為選配裝置，若配備才需符合本規定。

2.自101.01.01起，使用於電動自行車之各型式氣體放電式頭燈，應符合本

點規定，且應使用符合基準「燈泡」規定之氣體放電式光源。

十六、非氣體放電式頭燈 電動自行車 101.01.01 其他(破壞) 非完成車

1.本項目為選配裝置，若配備才需符合本規定。

2.自101.01.01起，使用於電動自行車之各型式非氣體放電式頭燈，應

符合本點規定，且應使用符合基準「燈泡」規定之燈泡。

十七、方向燈 電動自行車 101.01.01 一般 非完成車

十八、車寬燈(前(側)位置燈) 電動自行車 101.01.01 一般 非完成車

十九、尾燈(後(側)位置燈) 電動自行車 101.01.01 一般 非完成車

二十、煞車燈 電動自行車 101.01.01 一般 非完成車

二十一、反光標誌(反光片) 電動自行車 101.01.01 其他(破壞) 非完成車

七、間接視野裝置(照後鏡)安裝規定 電動自行車 97.04.15 一般 完成車

八、間接視野裝置(照後鏡) 電動自行車 102.01.01 其他(破壞) 非完成車
同上述『間接視野裝置(照後鏡)安

裝規定』審查報告所示

6 九、腳架 電動自行車 97.04.15 其他(破壞) 完成車

7 十、整車疲勞強度 電動自行車 97.04.15 其他(破壞) 完成車

8 十一、速率計 電動自行車 101.01.01 其他(破壞) 完成車

9 十三、電動自行車控制器標誌 電動自行車 101.01.01 其他(破壞) 完成車

10 二十二、電磁相容性 電動自行車 102.01.01 一般 完成車

5

檢測

代表件

本表適用電動輔助自行車

及電動自行車審驗

補充說明

備註：本表係依據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及安全檢測基準，整理應符合之法規項目(包含已公告未實施項目)。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安全檢測基準」符合性宣告表

項目分類
項

次
實施時間車輛種類

電動(輔助)自行車安全檢測基準

項目編號及檢測項目名稱

符合方式

(請填寫報告編號)

同上述『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

審查報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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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標章請領申請單 
申請者名稱： 

核准字號： 

車輛廠牌： 

車輛型式： 日期： 

項次 合格標章編號 車架號碼 項次 合格標章編號 車架號碼 

      

      

      

      

      

      

      

      

      

      

      

      

      

      

      

      

      

      

      

      

      

      

      

      

      

      

      

      

      

      

      

      

      

備註：本表可自行擴充使用。 

 





 

<回傳:04-7812181> 
案件領取委託書 

本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委託   代為 

領取電動自行車合格標章，煩請貴中心將案號：___________ 

准予___________身分證字號：□□□□□□■■■■領取。 

感謝 貴中心 的協助。 

 

此致 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公司名稱： 

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不 需 填 寫) 












